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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東海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健全及整合校內圖書資訊管理制度，提

供完善服務，支援教學研究，特依「東海大學組織章程」第十四條第

七款、「圖書館法」第八條及「東海大學財產管理辦法」第六條第三款

之規定，訂定「東 海大學圖書資訊管理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之圖書資訊係指凡以本校（包含圖書暨資訊處(以下簡稱圖

資處)及各系所、中心、組、室等）名義購置、受贈及交換，經本校圖

資處登錄列產之圖書資訊：如圖書、期刊等印刷資料，及視聽資料、

電子出版品等非印刷資料等。計畫用書以業務費或其他經常門購置，

不列產。但金額 1萬元以上者且使用年限在 2年以上者，應送圖資處

書刊採編組登錄列產。  

第三條 本校圖書資訊管理主管單位為圖資處，負有採訪、編目、建檔、典藏

保管、移轉、盤點、查核、檢索、流通、閱覽及參考諮詢之責。 

第四條 本校圖書資訊基於使用者權利義務均衡原則，圖資處在辦理圖書資訊

之採 訪、編目、典藏、流通、閱覽、參考諮詢、資訊檢索、文獻傳遞

等服務時，應明訂相關辦法以資依循。 

第五條 本校圖書資訊之購置分圖資處採購及單位自行採購兩種方式，統制帳

目由圖資處書刊採編組負責，得依法行使內部審核購置、驗收、登錄、

編目之職權； 如因受贈及交換取得時，得備齊相關資料送圖資處書刊

採編組辦理登錄、編 目、建檔。 

第六條 本校因考量典藏空間有限以及有效運用經費等因素，期刊採購以不重

複為原則；圖書採購複本以不超過 3 冊為原則。 

第七條 本校圖書資訊之分類、編目、建檔及提供檢索等，應依國家主管機關

所指定之國家圖書館、專業法人或團體所訂定之相關技術規範辦理。 

第八條 本校期刊館藏及電子資料庫之統制帳目，由圖資處書刊採編組負責，

得依法行使內部審核購置之職權，及期刊館藏盤點。 

第九條 本校圖書資訊之流通閱覽服務，由圖資處讀者服務組負責，得依法行

使流通管理之職權，及圖書館藏盤點 

第十條 本校圖資處、系所、中心、組、室、專案研究室等圖書資訊各經管單

位，凡 典藏經圖資處登錄之圖書資訊，如有必要，得制定相關圖書資

訊管理細則，並交由圖資處備查。 

第十一條 各經管單位主管為各該單位當然之「圖書資訊管理監督人」，應確實瞭

解並 注意各該單位圖書資訊使用及管理狀況，負適時糾正之責；各經



管單位主管 調、離職前，單位圖書資訊應辦理清點無誤，並於移交清

單中適當表示後，分存圖資處讀者服務組乙份備查。 

第十二條 各經管單位主管應指派該單位內專任人員為各該單位「圖書資訊管理

人」，為日後各該單位圖書資訊管理相關業務負責人。 

第十三條 各經管單位之圖書資訊，如有必要移轉，均應由移出單位明列清單，

依學校相關辦法規定逐級簽請核准始得為之，經移入單位主管點清簽

章後，送圖資處讀者服務組辦理移轉登記。 

第十四條 各經管單位對所經管之圖書資訊，應每年定期盤點，檢查保存狀況及

帳、物相符。圖資處讀者服務組應對各經管單位進行每年不定期之抽

點工作，主動 發覺問題提請檢討，謀求改善且列入記錄備查，並於適

當時間予以複查。 

第十五條 各經管單位盤點圖書資訊後須報廢者，依圖書館制訂之圖書資訊報廢

註銷作業要點為之。 

第十六條 本辦法經圖書暨資訊委員會議審核通過、行政會議備查後實施。 

 


